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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院及招生学科专业简介

千年学府，百年建筑，湖南大学建筑和规划学科由著名建筑

和规划大师刘敦桢和柳士英 1929 年创办，系我国最早开办现代

建筑和规划教学的高等院校之一。湖南大学建筑和规划学科始终

坚守立德树人本怀，正道致远，砥砺前行。我院建筑学专业与城

乡规划学专业传承中南土建深厚的历史积淀，依托湖南大学文理

兼容的优势学科群，注重地方建筑、建筑与文化等影响，密切关

注丘陵城市村镇适宜技术等方向的研究，注重理论与方法和实际

设计能力的培养，密切关注国内外理论前言动态。建筑学与城乡

规划学是湖南省双一流建设重点学科，我院也是湖南省唯一具有

本、硕、博完整学科培养体系的院校。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均已通

过专业评估，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，建筑学学科与城

乡规划学学科均被评为 B 类学科，全国排名 11 位。

我院现设有 5 个教学研究单位：建筑系、城乡规划系、基础

教研中心、建筑历史教研中心和建筑技术教研中心；以及湖南省

地方建筑科学与技术国际创新科技合作基地、湖南省国土空间规

划发展研究中心两个省级科研平台;现设有湖南大学城市建筑研

究所、湖南大学南方村落文化研究所等 2个校级研究所；设一级

学科博士点 2 个，一级学科硕士点 2 个，专业学位硕士点 3 个，

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个。学院现有教职工 78 人，其中教授 14 人，

副教授 23 人。



建筑学学科专业简介：

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物及其环境的学科，也是关于建筑设计艺

术与技术结合的学科，旨在总结人类建筑活动的经验，研究人类

建筑活动的规律和方法，创造适合人类生活需求及审美要求的物

质形态和空间环境。建筑学是集社会、技术和艺术等多重属性于

一体的综合性学科。建筑学与力学、光学、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，

水工、热工、电工等技术工程领域，美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历

史学、经济学、法律等人文学科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建筑学与

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共同构成综合性的人居环境科学领域。

湖南大学建筑学学科于 1962 年成为国务院授权的国内第一

批建筑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，198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

权，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B 类学科，2019 年入

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本学科拥有一支年龄、学历、

职称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。作为具有建筑学一级学科博士点、建

筑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学科，本学科依托湖南大学，具有强大的学

科群支撑优势，承担了十二五、十三五等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

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大量其他纵向和横向科研课

题。学科注重地方建筑、建筑与文化的研究，以及建筑学理论与

方法和实际设计能力的培养，充分关注国内外建筑界理论动态，

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。

本学科研究方向：1、建筑设计及其理论（含地方建筑理论

及创作、地域建筑当代性研究、数字建筑设计与建造）；2、建筑

历史与理论（含建筑史论及史学方法、传统民居与聚落保护、建



筑遗产保护与利用）；3、建筑技术科学（含装配式建筑及构造技

术、绿色建筑技术集成、建筑节能新技术）；4、城市设计理论与

方法（含丘陵地区城市设计、乡村聚落设计与导控、社区共建与

住区设计）。

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：

1、建筑学（081300，学术学位硕士）

培养目标：着力培养基础扎实、视野开阔、德才兼备，具有

良好人文素养、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。

学习年限：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，最

长学习年限（含创业、休学和保留学籍）为 5 年。

所授学位：工学硕士学位。

2、建筑学（085100，专业学位硕士）

培养目标：着力培养掌握扎实的专业（或职业）理论知识、

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、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、

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。

学习年限：全日制建筑学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以

及非全日制建筑学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均为 3 年。最

长学习年限（含创业、休学和保留学籍）为 5 年。

所授学位：建筑学专业学位。

城乡规划学科专业简介：

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学科，城乡规划学的关注

重点随着社会、经济、环境的发展需求而不断变化，并且不断地

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，在变革中成为越来越成熟的学科。



现代城乡规划作为政府管理职能，是基于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的综

合发展目标，以城乡建成环境为对象，以土地及空间利用为核心，

通过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，对于城乡发展自由进行空间配置，并

使之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过程。

本学科研究方向：（1）城乡规划与设计；（2）住房与社区建

设规划；（3）城乡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规划；（4）城乡发展历史

与遗产保护规划；（5）区域发展与空间规划；（6）城乡规划管理。

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：

1、城乡规划学（083300，学术学位硕士）

培养目标为：为适应全球化、技术变革及社会转型对城乡规

划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，立足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趋势，着

力培养基础扎实、视野开阔、德才兼备，具有良好人文素养、创

新思维和探索精神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。

学习年限：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，最

长学习年限（含创业、休学和保留学籍）为 5 年。

所授学位：工学硕士学位。

2、城市规划（085300，专业学位硕士）

培养目标为：为适应全球化、技术变革及社会转型对城乡规

划学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，立足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趋势，着力

培养掌握扎实的专业（或职业）理论知识、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

题的能力、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、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

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。

学习年限：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制为 3年。非全日制


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均为 3 年。最长学习年限（含创业、

休学和保留学籍）为 5 年。

所授学位：城市规划学专业学位。

二、招生专业目录

学科专业代码、名称

及研究方向

学习方式

及招生人数
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备注

081300 建筑学

01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

02 建筑历史与理论

03 建筑技术科学

04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

全日制

8人
①101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英语一

③355建筑学基础

④501建筑设计（6小时）

注：建筑设计科目考试放在第三天

进行，时间为 6 小时（含半小时用

餐时间，中途不离开考场）；请考生

自备绘图工具、1 号图板和 1 号绘

图纸及午餐。

复试专业课

F0401设计理论及规范 ；F0403建
筑历史与理论（02方向选）；F0404
建筑技术理论（03方向选）

授予工学

硕士学位

083300 城乡规划学

01 丘陵地区城市规划与设计

02 可持续城市设计及理论

03 住区规划与社区营造

04 城乡生态规划方法与技术

05 区域发展与城市空间形态

研究

06 历史城镇街区与村落保护

规划

全日制

7人
①101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英语一

③356城市规划基础

④502城市规划设计（6小时）

注：城市规划设计科目考试放在第

三天进行，时间为6小时，8:30-14:30
（含半小时用餐时间，中途不离开

考场）；请考生自备绘图工具、1号
绘图纸和 1号图板及午餐。

复试专业课

F0402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与规范

授予工学

硕士学位



备注：1.专业代码第 3 位为“5”的专业为专业学位；

2.此目录中公布的招生人数为考试招生人数，不含推免生人数。考试招生数将会根据

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和实际录取的推免生人数产生变动。

085100 建筑学

01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

02 建筑历史与理论

03 建筑技术科学

04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

05 建筑学硕士

全日制

28人
非全日制

25人

①101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英语一

③355建筑学基础

④501建筑设计（6小时）

注：建筑设计科目考试放在第三天

进行，时间为 6小时，8:30-14:30（含

半小时用餐时间，中途不离开考

场）；请考生自备绘图工具、1号绘

图纸和 1号图板及午餐。

复试专业课

F0401设计理论及规范

其中05方
向只招非

全日制

授予建筑

学专业学

位

085300 城市规划

01 丘陵地区城市规划与设计

02 可持续城市设计及理论

03 住区规划与社区营造

04 城乡生态规划方法与技术

05 区域发展与城市空间形态

研究

06 历史城镇街区与村落保护

规划

07 城市规划

全日制

8人
非全日制

15人

①101思想政治理论

②201英语一

③356城市规划基础

④446 城市规划设计

注：城市规划设计科目考试时间为

3 小时，请考生自备绘图工具，包

括铅笔、马克笔、比例尺等，不需

要绘图纸与图板。

复试专业课

F0402 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与规范

其 中 07
方向只招

非全日制

授城市规

划专业学
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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